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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会文件

[2021]01 号

“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管理办法

（试行）

一、基金介绍

杜天真教授是我国著名的林学家、林业教育家，国家教学名师、江西农业大学森

林培育学科带头人。曾任中国林学会理事、江西省林学会副理事长、江西农业大学副

校长等职。在森林培育、生态建设、林业教育等领域做了大量有影响力的工作，对江

西林业人才培养发挥了重要作用。杜天真教授致力于江西林业发展技术层面和宏观层

面的咨询和研究工作，在江西林业发展、生态环境建设、林业教育领域发挥了重要作

用。杜天真教授以育人为天职，将毕生所学、所研倾心教授给学生。

为加快我省林业人才培养步伐，激励广大教师献身林业教育事业，提升我省林业

院校学生的培养质量，杜天真教授个人捐赠设立“杜天真林业教育基金”，奖励江西

农业大学林学院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师生。

二、基金宗旨

奖励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师和学生（研究生、本科生）、江西环境工程学院林

学类专业教师和学生。激励青年学生爱林志林务林，激励教师潜心林业人才培养。

三、基金来源

（一）杜天真个人捐赠

（二）校友捐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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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其他捐赠

四、基金安排

基金纳入江西农业大学校友基金管理，每年基金收益用作奖金，奖金 80%奖励给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师和学生，20%奖励给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林学类专业教师

和学生。

五、基金用途

基金设立以下奖励：

（一）优秀学生奖：奖励品学兼优、自强自立的在校学生。

（二）优秀教学奖：奖励师德高尚，专心从事林业教育教学的在职在岗教师。

（三）管理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的其它奖励。

六、基金管理

设立基金管理委员会。管理委员会由林学院院长、分管本科教学、学生工作的院

领导、捐赠方代表、林学院教师代表，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代表等组成，杜天真教

授为管理委员会顾问。管理委员会由林学院院长任主任，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代表

任副主任。管理委员会设秘书一名，由林学院负责学生资助的工作人员兼任。管理委

员会主要负责基金筹集、奖项设立、评审组织等工作。

资金募集工作由管理委员会和参评单位共同进行。管理委员会根据捐赠金额确定

奖项使用额度和年度奖励名额。

基金奖励面向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教师和学生（研究生、本科生），江西环境工

程学院林学类专业教师和在读学生，每年评选优秀教师、学生若干名，优秀教学奖每

位 10000 元，优秀学生奖每位 5000 元。

七、申请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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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优秀学生奖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在读博士、硕士、本科生，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林学类专

业在读学生。学习成绩优秀、励志有为、有创新的业绩，热爱专业、有团队协作精神。

（二）优秀教学奖

江西农业大学林学院和江西环境工程职业学院林学类专业在职在岗教师，热爱林

业教育事业，在教学一线踏实工作，潜心教学，勇于探索教学改革，取得同行和学生

公认的教育教学成果。

为了扩大奖励范围，以上奖励项原则上每人只能获得奖励 1次，不分年度。

八、评审程序

管理委员会制定年度基金评审办法，向参评单位发出评比通知，各参评单位按照

通知要求在本单位初评基础上上报材料。管理委员会召开评审会议，确定奖励名单。

九、运行及监督

基金纳入江西农业大学校友基金会管理，由校友基金会开捐赠发票；在公平、公

正、公开原则下进行评选，保证项目宣传到位，资金落实到位，使用到位。以严格的

审批、管理和监督等制度来保证基金有效运行,并主动接受上级、捐赠方及师生检查监

督。

本办法自基金成立之日起生效。解释权归基金管理委员会。


